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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农业农村委、各街镇、海湾旅游区，相关公司：

近期，我区部分地区因农村农业用电不当引发安全事故，给人民

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。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农村农业用电安

全，切实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、落实安全责任。各有关部门、各地区要充分

认识农村农业用电安全的重要性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

治理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的要求，切实加强对农村农业用电安全的组

织领导，严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及农村租赁户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建立健全用电安全管理制度，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

二、开展隐患排查、强化整改治理。各有关部门、各地区要组织

开展农村农业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工作，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，须

建立工作台账，现场能够督促整改到位的现场整改，现场无法整改到

位的，明确整改措施、人员责任、资金保障、整改时限等要求，实行

闭环管理。



三、加强定期巡查，实现长效治理。在农村农业生产过程中工作

环境相对潮湿、高温，一些电气设备及导线容易老化破损，特别是果

蔬大棚、临时构筑物中电线私接、乱接等违章违法用电突出，易造成

火灾、触电等安全事故。各有关部门、各地区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及

租赁用户定期对电气设备和线路进行检查。重点对供电线路、开关插

座、照明取暖、生产设备及漏电保护装置等进行排查，及时消除安全

隐患。

四、强化宣传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。各有关部门、各地区要采取

多种形式，广泛开展农村农业用电安全宣传。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用

户开展用电安全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，切实提高农村从业人员安全用

电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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